
花蓮勝安宮優秀學生暨勝安村清寒學生申請獎學金實施辦法 

宗旨 
本 宮 為 提 倡 文 教 ， 為 國 育 才 ， 獎 勵 莘 莘 學 子 努 力 向 學 ，

特 設 置 品 學 兼 優 獎 學 金 。   

申 請 

日 期 
114年 4月 20日至 5月 10日止 

申請 

地點 
花蓮勝安宮（花蓮縣吉安鄉勝安村慈惠三街 118號） 

獎助 

對象 

在花蓮縣設籍之優秀學生： 

1. 凡就讀公私立大學、國中

學校學生，前學期學業成

績達八十五分以上，無任何

一科不及格。

2. 高中(職)學校學生，前學期學

業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無任

何一科不及格。

※且在校未享有公費待遇或其他

獎學金，(需有學校證明)。

花蓮縣吉安鄉勝安村清寒學生獎學

金： 

1.設籍勝安村一年以上民眾。

2.學業成績均達八十五分以上，無任

何一科不及格。

3.清寒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

※且在校未享有公費待遇或其他獎學

金，(需有學校證明)。

應繳 

表件 

1. 申請書

（可向本宮索取或網站下載）。

2. 以 113 學年第一學期成績

正本。

3. 戶籍謄本（需三個月內）、

學生證影本。

4. 在校未享有公費待遇或其他

獎學金，(需有學校證明)。

請按上列排序裝訂，否則不受理。 

1.申請書

（可向本宮索取或網站下載）。

2.以 113 學年第一學期成績正本。

3.戶籍謄本、學生證影本。

4.在校未享有公費待遇或其他獎學金，

(需有學校證明)。

5.清寒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

請按上列排序裝訂，否則不受理。

對 

象 
設籍花蓮縣之優秀學生 清寒優秀學生 

金額 ＄5,000 ＄3,000 $2,000 $5,000 $3,000 $2,000 

名額 
大  學 

40名 

高中(職) 

20名 

國  中 

20名 

大  學 

5 名 

高中(職) 

5  名 

國  中 

5  名 

備    

註 

1. 經本宮獎學金審查小組核定錄取者，將發函通知頒獎日期，頒獎地點 :花蓮勝安

宮，如未獲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

2. 所送各項申請證明、文件等審查後由本宮留存歸檔，並負保密之責恕不退還，如不同

意請勿送件。

3. 申請人數過多時，以成績較優者為優先錄取，並由本宮董事會決議。

※ 經核定之錄取學生，頒獎典禮前須親自報到，若典禮報到時間結束前未

親自報到即視同棄權。

4. 資料匯整後郵寄 973花蓮縣吉安鄉慈惠三街 118號.陳組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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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勝安宮優秀學生暨勝安村清寒學生申請表 
□優秀學生 

學 生 姓 名  性別  
□清寒學生 

申 請 組 別 □ 大 學    □ 高 中    □ 國 中     

出   生       年      月      日         年齡  

連 絡 電 話  

住   址  

在   學  

概   況 

學 校 名稱  

班     級         年           班 

成績總平均  

繳交資料 

(請確認並於右方框內”ˇ”選) 

資料不齊全及未依序排列裝訂者 

恕不受理 

□1.申請書 

□2.成績正本。 

□3.戶籍謄本（需三個月內）、學生證影本。 

□4.在校未享有公費待遇或其他獎學金證明。         

(需有學校證明)                         

□5.清寒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申請清寒獎學金) 

花蓮勝安宮審核(申請人勿填)  

 
 
申請人(簽名蓋章)： 
 



欲申請之獎學金名稱     申請人聯絡方式   

在校學生未享公費暨其他獎助學金證明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姓名  學號  目前就讀於國立

屏東科技大學 系(所) 年級，於    學年度第 學期 

□1、未請領公費。

□2、未申領教育部各類學雜費減免及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

□3、未請領其他獎助學金。

□4、有申請其他獎助學金但尚未獲獎，如有重複請領，願自負法律責任

謹  立 

立切結書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 

1、本申請僅供證明用，非獎助學金申請表件。 

2、申請約須 3 個工作日作業，請提早辦理（無法現場領取，用完章後會致電／簡

訊通知請同學領回）；如獎學金係交至課指組統一送件者則無需提早辦理，於獎

學金送件時一併繳交即可。 

3、如單位無特別要求，則僅開立當學期證明，例如 108 年 2 月至 7 月開立為「107

學年度第 2學期」，108 年 8月至 109年 1 月開立為「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以此類推。 

※、第3及第4項目請擇一勾選，不得同時選取




